重庆医科大学

建设工程全过程审计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工作，规范建设工程全过程跟踪审计行为，依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严格委直属公办高校基本建设工作要求的通知》《重庆医科大学建设工程审计实施办法》《重庆医科大学审计整改工作实施细则》，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工程全过程审计，是对建设工程项目从投资立项至竣工验收等各阶段主要业务活动的管理和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合规性和效益性所独立进行的监督、评价和建议。 

建设工程全过程审计的主要目的，是真实合理地反映工程造价，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努力降低工程建设成本，提高建设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学校合法利益，完善建设管理，促进廉政建设。

建设工程全过程审计由学校审计处负责组织实施，审计处可以根据建设工程规模、风险状况、审计资源等情况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联合实施审计，审计费用列入工程建设成本。
本办法适用于建设项目总投资 1000 万元（含）以上的新建、改扩建工程；投资金额未达到 1000万元，但学校要求实施全过程审计的建设工程。

第二章 审计内容

第六条 投资立项和可行性研究阶段

立项申请、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否经过有效批复；

投资估算合理性、资金来源落实情况；

其他需列为审计内容的相关业务活动。

第七条  勘察设计阶段

勘察、设计等单位资质是否符合项目需求； 

设计招投标文件内容、招投标程序以及设计合同内容的合法合规性和恰当性； 

设计方案的征集、论证、会审和优化等程序的真实性、 合法合规性和恰当性； 

设计概算是否控制在投资估算范围内，概算费用构成的恰当性、合规性； 

其他需列为审计内容的相关业务事项。

第八条 施工准备阶段

招标文件（含工程量清单和最高投标限价）与答疑文件内容的完整性、合规性和有效性； 

招投标执行程序的合法合规性和恰当性； 

施工图预算是否在批复的设计概算范围内； 

合同的合规性、恰当性； 

建设工程投资控制体系的恰当性； 

代建、监理和施工等单位资质的符合性； 

承发包行为的合法合规性和恰当性； 

其他应列为审计内容的相关业务活动。

第九条 工程实施阶段

主要参建单位的履约管理情况，施工合同的履行情况；
建设工程投资控制目标管理的有效性；

重要材料及设备采购程序和执行结果的真实性和合法合规性； 

各类具体业务事项程序的完备性，依据的充分性，行为合规性，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款支付、工程变更、现场签证、材料核质核价、索赔； 

隐蔽工程管理的有效性；
其他需审计的相关业务活动。 

第十条 竣工验收和结算阶段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的完整性、真实性、有效性； 

分部分项和整体竣工验收程序的合法合规性； 

其他需列为审计内容的相关业务活动。
第三章 审计程序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全过程审计由审计处组建项目审计组，下达审计通知书，安排审计工作有关事项。
第十二条 建设管理部门、招标采购中心等其他相关部门应按审计处要求，报送审计所需相关资料，同步提交《重庆医科大学建设工程审计送审表》，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十三条 投资立项阶段

审计处列席方案论证等会议；

建设管理部门在收到建设工程项目立项批复文件后，及时将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等资料报送审计处。
第十四条 勘察设计阶段

审计处列席建设工程的设计方案、设计施工图会审；

（二）建设管理部门完成初步设计概算或施工图预算编制后，及时将建设工程项目的多方案优化设计过程分析表资料、图纸会审纪要、修正的设计概算等资料报送审计处。
第十五条 施工准备阶段
招标采购
建设管理部门完成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编制后，将相关资料报送审计处。

审计处对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进行审核，20日内出具审计意见。

建设管理部门根据审计意见调整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后，再向招标采购中心提交招标文件进行采购。
招标采购中心审核招标文件后在正式发出前报送审计处；

审计处对招标文件进行审查，原则上5日内出具审计意见；
招标采购中心根据审计意见，协调各相关部门对招标文件进行完善后正式发布。
（二）合同签订
招标采购中心提交初审后的合同草拟稿到审计处；

审计处对合同草拟稿进行审查，原则上5日内出具审计意见；

招标采购中心根据审计意见，协调各相关部门对合同草拟稿进行完善后，完成合同签订。

第十六条 工程实施阶段

建设管理部门随工程进展向审计处报送审相关资料，即主要参建单位的管理班子成员名单、管理制度、与造价相关的会议纪要、收方、现场签证、材料核质核价单、工程变更/洽商、索赔、工程款支付审批表、进场材料台帐以及其他需列为审计内容的相关业务活动等；

审计处列席监理、主要隐蔽工程验收、竣工验收等会议；监督隐蔽工程签证事项，比如拆除、土石方开挖等；
审计处对送审资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出具审计结论性文书。

竣工结算阶段

按照《重庆医科大学建设工程结算审计实施办法》文件实施。
建设管理部门完成竣工结算审核后，向审计处提交竣工结算相关资料；
审计处对竣工结算资料进行审计，确定工程结算最终金额，出具结算审计报告；

建设管理部门对工程项目审计报告及送审资料统一归档。

第十八条 审计处按规定实施审计程序，根据审计发现问题或审计进度安排，出具审计意见书、审计建议函、专项风险提示函、审计报告等审计结论性文书。

第十九条 建设管理等相关业务部门应在收到审计结论性文书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书面意见。
第二十条 审计处出具的专项风险提示函、审计报告送校领导签发后发送相关单位。
第二十一条 审计发现的问题，建设管理部门、招标采购中心等相关部门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整改报告。
第二十二条  审计处负责建设工程全过程审计整改的督促检查工作，对整改问题进行跟踪检查并督促落实。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审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